扣缴个人所得税报告表（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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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缴义务人名称：（公章）                                      □工资薪金所得 □劳务报酬所得 □稿酬所得 □特许权使用费所得 □利息、股息、红利所得 
□财产租赁所得 □财产转让所得 □偶然所得 □其它所得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金额单位：元（列至角分）

	序号
	纳税人姓名
	身份证照类型
	身份证照号码
	国籍
	所得项目
	所得期间
	收入额
	免税收入额
	允许扣除的税费
	费用扣除标准
	准予扣除的捐赠额
	应纳税所得额
	税率%
	速算扣除数
	应扣税额
	减免税额
	已扣税额
	应补（退）税额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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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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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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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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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说明：
一、本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以下简称征管法）及其实施细则、《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下简称税法）及其实施条例制定。
二、本表适用于扣缴义务人实际申报扣缴的所得税额。扣缴义务人必须按所得项目对每个纳税人进行明细填写本表。本表适用于各个适合代扣代缴所得项目，所得项目要分类填写，并在表的右上方的所得项目“□”内打“√”，不同的所得项目不能填在同一表中。
三、本表与主表一同时报送，扣缴义务人不能按规定期限报送本表时，应当在规定的报送期限内提出申请，经当地税务机关批准，可以适当延长期限。
四、扣缴义务人未按规定期限向税务机关报送本表的，依照征管法第六十二条的规定，予以处罚。
五、表头项目的填写说明如下：
1、扣缴义务人识别号：填写税务机关为扣缴义务人确定的税务识别号。
2、扣缴义务人名称：填写扣缴义务人单位名称全称并加盖公章，不得填写简称。
3、填表日期：是指扣缴义务人填制本表的具体日期。
六、本表各栏的填写如下：
1、纳税人姓名：纳税义务人如在中国境内无住所，其姓名应当用中文和外文两种文字填写。
2、身份证照类型：填写纳税人的有效证件（身份证、户口簿、护照、回乡证等）名称。
3、所得项目：按照税法规定项目填写。同一纳税义务人有多项所得时，应分别填写。
4、所得期间：填写扣缴义务人支付所得的时间。
5、收入额：如支付外币的，应折算成人民币。外币折合人民币时，如为美元、日元和港币，应当按照缴款上一月最后一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人民币基准汇价折算；如为美元、日元和港币以外的其他外币的，应当按照缴款上一月最后一日中国银行公布的人民币外汇汇率中的现钞买入价折算。
6、免税收入额：指按照国家规定，单位为个人缴付和个人缴付的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失业保险费、住房公积金，按照国务院规定发给的政府特殊津贴、院士津贴、资深院士津贴和其他经国务院批准免税的补贴、津贴等按照税法及其实施条例和国家有关政策规定免于纳税的所得。
此栏只适用于工资薪金所得项目，其他所得项目不得填列。
7、允许扣除的税费：只适用劳务报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财产租赁所得和财产转让所得项目。
（1）劳务报酬所得允许扣除的税费是指劳务发生过程中实际缴纳的税费；
（2）特许权使用费允许扣除的税费是指提供特许权过程中发生的中介费和相关税费；
（3）适用财产租赁所得时，允许扣除的税费是指修缮费和出租财产过程中发生的相关税费；
（4）适用财产转让所得时，允许扣除的税费是指财产原值和转让财产过程中发生的合理税费。
8、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外，准予扣除的捐赠额不得超过应纳税所得额的30%。
9、已扣税额：是指被扣缴纳税人的所得项目，在所得期间内被其他扣缴义务人实际扣缴的税款及自行已经缴纳的税款。
10、扣缴非本单位职工的税款，须在备注栏反映。
11、表间关系：
（1）应纳税额＝应纳税所得额×税率－速算扣除数
（2）应纳税所得额＝收入额（人民币合计）－免税收入额－允许扣除的税费－费用扣除标准－准予扣除的捐赠额
注：全年一次性奖金等特殊政策的应纳税所得额计算除外。
（3）收入额（人民币合计）＝收入额（人民币）＋收入额（外币折合人民币）
（4）应补（退）税额＝应扣税额－减免税额－已扣税额
